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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一项重要审判原则，准确把握其内涵和精神，有助于维护上诉制

度，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刑罚轻重的判断、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时二审

法院是否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等难题。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行为与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以应对高犯罪率的价值目标存在抵牾。从审级监督、检察监督、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三个视角来看，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一表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将其更名为“禁止不

利变更原则”更有助于服务于司法实践。检察机关抗诉案件基于审级监督制度与检察监督的价值导向，

但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时与被告人的上诉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此外，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也应当受上

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但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导向，应当对其上诉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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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no additional penalty on appeal is an important trial principle to protect the de-
fendant’s right to appeal.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connotation and spirit helps to maintain the ap-
peal system and fully safeguard the defendant’s legitimate rights.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 and whether the second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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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 of no additional penalty on appeal whe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protest for leniency. In cases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the defendant’s appeal beha-
vior contradicts the value goal of improving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saving judicial costs in response 
to high crime rates through the lenient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trial level supervision, prosecutorial supervision, and leniency system for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no additional pu-
nishment on appeal” in China. Renaming it as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ng adverse changes” is more 
helpful in serving judicial practice. The prosecution’s protest cases are based on the value orienta-
tion of the trial leve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prosecutorial supervision, but there is also a certain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osecution’s plea for leniency and the defendant’s appeal. In addition, 
the defendant in a case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should also be protected by the principle of 
no additional punishment on appeal. However, based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
tem for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reasonable restriction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ir right to ap-
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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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自规定以来少有修改，最近一次调整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制定的司法解释中。该

解释第 401 条第一款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第二款仍是对《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第

2 款的重申。该原则的价值预设从未变更，即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查明事实真相和实现实体正义。上

诉不加刑原则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一项

审判原则。[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具体规定为：“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

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机关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即被告人在未遭到检察机关抗

诉或自诉人上诉时，二审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进行了重申，但也

有所扩张补充。司法解释对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主要规定在第 401 条到第 403 条。在司法解释中将“不加

刑”表达为不得对被告人的刑罚作出实质不利的改判，这使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含义更加明确，即实质

上是防止被告人的刑罚在二审中遭到更不利的变更。 

2. 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法理依据与适用困境 

2.1.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法理依据 

2.1.1. 保障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辩护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被告人上诉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

被告人一方上诉是为了获得无罪或罪轻的判决，从而宣告无罪或者从轻定罪量刑。然而，如果被告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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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诉后，法院不减刑反而加刑，对被告人的刑罚做出了实质不利的改判，这在客观上会限制了被告人

行使上诉权，导致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丧失上诉积极性、辩护权得不到有效地行使与保障。上诉不加刑

原则，能够有效地消解被告人的思想担虑，使其敢于上诉，从而保证上诉制度的切实执行。[1]在一定程

度提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缓解目前刑事诉讼中控方甚强于辩方的困境，使控辩双方的力

量趋于平衡。[2]这在客观上保障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得以行使，也使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得到了保障，使其

上诉意志不被其他因素左右。从而鼓励被告人积极上诉，巩固上诉制度。 

2.1.2. 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 条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的任务，其中首先列出“保证准确、及时的查明犯

罪事实”，以及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可知我国司法理念注重实体价值，并且

贯彻于刑事诉讼程序中。《刑事诉讼法》第 233 条第 1 款的规定说明我国刑事二审构造为复审制。[3]我
国《宪法》第 132 条的规定，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因此被告人的上诉是通过启动二审法院

的监督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的，通过二审法院的全面审查，有助于纠正一审中存在的错误，发现案件

的事实真相。 

2.1.3. 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 
实体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公正，是指执法部门的裁判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使合法的权益受到保护，

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追究。[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 条即规定本法的目的之一为正确适用《刑法》，

由此可知刑事诉讼具有工具价值，为实现实体正义提供保障。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有利于提高检察机

关的公诉和抗诉水平，从而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质量，实现实体正义；二审法院的监督助力发现案件事

实真相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 

2.2. 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新难题——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2019 年末，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审宣判并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判决引出了一系列难题，如刑罚

的轻重性质判断、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时能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等。 

2.2.1. 检察机关抗诉的轻重性质判断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一审判处被告人余金平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并请求改判为缓刑；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机关在一审中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认为一审量刑错误、

改判程序违法、量刑建议适当并提出抗诉，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其中引发讨论的是一审判

决与量刑建议的轻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比有期徒刑二年重，因为缓刑是一种

无法独立于主刑存在的刑罚执行方式，因此有期徒刑轻重只能根据判决刑期的长短作出判断。[5]一种观

点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较有期徒刑两年轻，并提出两道选择题：一是在缓刑与实刑之间选；二

是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间选。[6]有人也提出：在主刑不相等的情况下刑罚的轻重应当

个案判断，因为惩罚“当量”的计算具有不可比性，而且因具体情况而异，应当个案分析。[7]刑罚轻重

的判断不能简单的从逻辑角度分析，不能仅将缓刑当做一种不能独立于主刑存在的刑罚执行方式来看，

剥夺人身自由与限制人身自由的区别是显著的，特别是对于被告人而言；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缓期

执行之间存在相同点的同时也存在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二者均是一种缓冲空间，一旦取消缓刑则均执行

相应的主刑。不同点主要在于主刑，有期徒刑只是一定时间内剥夺人身自由，而死刑则是剥夺生命，二

者后果完全不同，后者也重于前者。前者能够重获自由，而后者却没有重获生命的可能，故在前者及其

缓刑之间被告人存在选择实刑的可能性，而后者被告人不存在选择死立执的可能性；但抗诉轻重的逐案

判断势必影响法律规范的稳定适用。[8]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第 401 条第 4 款的规定“原判对被告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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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缓刑的，不得撤销缓刑或者延长缓刑考验期”，该款并未明确主刑不相等时应如何处理。又由于缓刑

仅是限制人身自由，应以一般人更看重自由的立场进行解读，该款应当包括主刑不同的情形。缓刑执行

完毕后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故缓刑执行完毕之后再犯罪的不构成累犯，从这一角度看不同量情况下缓刑

也较轻。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回答检察机关抗诉是否求轻这一问题。一审判决两年有期徒刑，检察机关的量

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限制人身自由与剥夺人身自由相比，判三缓四明显轻于两年有期徒

刑。其次还可以从抗诉意见与辩护意见中得出检察机关对于该刑罚轻重的判断，以及检察机关抗诉是否

求轻的主观意志。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提出，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好，没有再犯危险；一

审法院以余金平系纪检干部为由对其从重处罚没有法律依据等，表述均对被告人有利，由此可知检察机

关抗诉的目的是“求轻”。 

2.2.2. 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时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从现行法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上诉不加刑原则，但余金平案中存在检察机关抗诉，应

首先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进行适用，应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第 2 款的规定，即被告人遭到抗诉

或者上诉时，不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检察机关抗诉求轻也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则从文义上存在冲

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402 条规定了禁止不利的变更原则，对于由被告人提起的控诉或者为被告人

的利益而提起控诉的案件，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刑罚。[9]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331 条规定了“禁止

不利变更”原则，“其意乃指当被告自己、其法定代理人或检察机关为其利益而提起法律救济时，则判

决在法律效果的种类及刑度上均不得为不利于被告的更改。”[10]而我国并未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区分为“为

公共利益抗诉”和“为被告人利益抗诉”。对此，立法机关也曾做过解读：“人民检察机关认为第一审

判决确有错误，处刑过重而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也不应加重被告人的刑罚。”[11]虽然

该解释是立法人员的解释，但仍属于学理解释的范畴，该解读并未经过法定形式、程序颁布，故不具有

法律效力。也有检察机关持不能加重的立场，认为一审量刑过重，其立场与上诉人相同时法院不能加刑。

[12]在中国人大网中也有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解释：认为《刑诉诉讼法》第 237 条第二款中的抗诉有两

个来源，一是人民检察机关认为一审确有错误，处刑极轻；二是被害人一方请求检察机关抗诉。这两方

面都意在说明只有在检察机关抗诉加重时才能对被告加刑。[13]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不得主动加重

被告人的刑罚，否则违反司法的被动性原则。在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时，法院主动加刑违反了该原则，也

破坏了法院中立的诉讼地位。 

3. 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相关观点评述 

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审宣判之后，该判决引发了学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热烈讨论，学者们分别

从审级监督理论、检察监督理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角度对该原则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在审级监督

和检察监督理论得到贯彻，一审判决畸重时，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抗诉，但此时实质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

诉权。 

3.1. 审级监督制度视角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我国实行复审制，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二审法院对一审所认定的案件

事实、法律适用应进行全面审查。有学者认为，我国二审实行复审制，只有在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时才

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余金平案改判正是发挥了二审的应有功能，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3]也有学

者认为这是对审理原则与裁判原则的误读。审理原则约束法官的审理过程，而裁判原则约束法官的裁判

结论，审理原则与裁判原则仅在不同阶段发挥其作用。而上诉不加刑原则属于裁判原则，不能简单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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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制这一制度直接得到余金平案二审加刑的结论。[14]复审制角度得出检察机关抗诉求轻的结论显然是

站在尊重现行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但并未注意到检察机关抗诉求轻这一特殊案情，对于检察机关抗

诉求轻时不能单纯从审级监督的全面审查得出加重的结论。因为能够全面审查并不代表能够在此情形下

加重，对于法院的判决，应当是法、理、情三者的有机结合。审理原则与裁判原则的区分是很必要的，

这有助于对刑事诉讼的审理和裁判准确进行功能定位、范畴理解。 

3.2. 检察监督职能视角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我国《宪法》第 134 条与《刑事诉讼法》第 8 条共同构成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检查监督权

的基础。高检规则在第十三章第六节“刑事判决、裁定监督”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进行监督检察。可知最高检将抗诉视为监督的一项重要方式。最高检最近也发文重申了抗诉的法律

监督性质，认为二审抗诉是对法院刑事审判进行监督最重要的监督方式，其性质为法律监督。[15]虽然抗

诉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但其只具有程序性效力，对法院没有实体上的约束力，即引发二审或再审，法

院依然拥有裁判权这一专属权力。再由于《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抗诉时排除上诉

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因此不能站在为了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立场看待由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法院作出的裁

判结果。在检察机关抗诉时，法院所需做的是做出正确的判决，而不是依照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做出裁

判。在检察机关提出比一审更轻抗诉意见时，虽然在客观上更有利于被告人，二审法院也有权基于事实

和法律改判加重。此时在表面上不符情理、不符合检察机关的抗诉意志，但法理上，法院依法改判，符

合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原则，与抗诉的根本目的相符。[3] 

3.3. 认罪认罚视角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有学者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不加刑原则可扩张适用，在抗诉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符

合认罪认罚要求，抗诉求轻时应做“为被告人之利益”的推定。[8]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改变了我

国传统的诉讼格局，使刑事诉讼从传统单一的对抗模式向协商合意模式转变。[16]在认罪认罚制度中不可

缺少的是认罪认罚具结书，由于认罪认罚具结书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达成合意的产物，故认罪认罚具结

书具有“量刑协议书”的性质，也可以作为量刑建议的根据。[17]认罪认罚具结书作为协商的结果，在控

辩双方形成合意、被告人真诚自愿的基础上签署，这就要求控辩双方均应诚实履行该协议。该协议不会

因被告人上诉而失去效力，只有在控辩双方违反该协议时，该协议才会失去效力。而在余金平交通肇事

案中，被告人因判决不符具结书中关于刑罚的承诺而上诉并不违反该具结书，检察机关抗诉求轻也未违

反该具结书，故该具结书并未失去效力。虽然该具结书对法院并无实体约束力，但这并不影响检察机关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认定。在检察机关认为量刑建议适当并抗诉求轻时，应认可检察机关“为被告

人之利益”的抗诉主观目的和客观要求，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即使在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

议，被告人仍坚持上诉时，由于具结书并未剥夺被告人上诉的权利，故此时也不能说明被告人违反了具

结书，只要量刑适当检察机关也不应抗诉。根据“行使权利者不受惩罚”的原理，假如对提出上诉的被

告人，动辄采取剥夺“宽大处理”的待遇，这无异于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17]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判

决重于量刑建议，被告人上诉是在情理之中的，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此时与被告人立场具有同一性，且能

判断为“被告人之利益”，二审判决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制。 

3.4. 本文观点及理由 

不论法院二审还是检察机关二审抗诉，都是对一审判决裁定进行监督以期法院做出正确的判决，二

者具有同向性。虽然在表面上检察机关抗诉求轻与法院加刑存在一定抵牾、有违上诉不加刑原则，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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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看二者均是为了判决的正确，检察机关抗诉求轻与法院加刑之间并无实质矛盾。但如若简单的从

检察监督视角认定该判决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这将极大损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重损害被告人的

合理期待。《刑事诉讼法》第 2 条规定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的同时也规定了尊重和保障

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由此可知检察机关有维护公共利益的任务，是国家利益维护者，

也是人民权利的守护者。两个目的并不是割裂的，所以检察机关抗诉的目的也不应该只有国家利益，还

应包含为被告人合法权利而抗诉的目的，检察监督职能并不排斥“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根据高检规则

584 条第 3 项“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检察机关均应抗诉。根据该规定，即使被

告人接受了一份畸重的判决，检察机关也应当提起求轻的抗诉。由于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

刑原则的限制，那么法院依旧可以二审直接加刑，此时该规定则是不合理的，同时会阻碍检察机关开展

法律监督工作。在此基础上被告人也提出了上诉，更不应该加重一审刑罚。这就造成了一种困境，在一

审判决畸重时，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抗诉求轻呢，倘若不提起抗诉就违反了监督职能的规定，倘若提起抗

诉则可能会使被告人的上诉权遭到实质上的剥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提起上诉，这并不违反认罪

认罚具结书的约定，从这一角度看，被告人有权上诉，检察机关不应一律抗诉，被告人上诉不应该成为

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否则就是打着认罪认罚的旗号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将检察机关抗诉求轻推定为

“为被告人之利益”抗诉从而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能更好的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理期待，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维护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提高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率，实现认罪认罚的价值设定。但二

审法院直接改判加刑造成了检察机关抗诉加刑的结果，从而使检察机关违反了具结书的承诺。 

4. 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建议 

为解决以上问题，笔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提出完善建议：一是从上诉不加刑原则本身含义角度出发，

认识到“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一术语存在着局限性；二是从检察机关抗诉求轻与被告人上诉求轻角度出

发，分析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的上诉权保护问题；三是从认罪认罚从宽角度出发，探析认罪认罚案件中被

告人的上诉权保护问题，具体而言为上诉权是否应当受到限制、如何限制。 

4.1. 将“上诉不加刑原则”更名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将上诉不加刑原则表述为“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

在司法解释第 401 条表述为“不得对被告人的刑罚做出实质不利的改判”并补充了 6 项规定。该 6 项规

定还规定了刑罚以外的内容，即刑法种类和刑罚方法以外能够影响被告人利益的内容，如罪名、罪数、

非刑罚处罚措施。这也足以说明当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含义太窄，需要进行补充。为了破解该原则

的文义壁障、更好消解被告人的上诉顾虑，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将“上诉不加刑原则”更名为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18] 

4.2. 将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纳入“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规制范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检察机关抗诉求轻虽然符合检察监督的职能定位，但这却可能导致被告人遭

到加刑。为了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且不损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故在上述建议得到采纳的基础

上，应当引进并将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纳入”“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规制范围。目下也可先

通过司法解释将“人民检察机关抗诉求轻”规定为最高院司法解释第 237 条第一款第 7 项。检察机关作

为法律监督机关，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也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存

在错误时应当提起抗诉。在此规定之下，为了在一审判决畸重时抗诉且不实质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应

当将检察机关抗诉求轻纳入“不得对被告人作出实质不利的改判”的范围。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911


钟雯雯 
 

 

DOI: 10.12677/ojls.2023.116911 6351 法学 
 

4.3.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 

经过上诉分析，被告人认罪认罚之后提出上诉并不违反认罪认罚具结书及相关规定，也不违反认罪

认罚具结书的约定。但被告人上诉的行为违背了认罪认罚制度追求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初衷。在

司法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更是因为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以此实质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为了降低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一方的上诉率，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作用，同时发扬司法宽容精神，故应

当探索认罪认罚案件中限制被告人上诉权的法律设计。倘若直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

这违反了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制度设计，也有违实体真实的价值追求，导致检察机关过于追求认罪认罚适

用率；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是一审判决存在错误，但被告人上诉并不能说明该一审判决存在错误。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应该直接加以剥夺或者以检察机关抗诉进行实质剥夺，应当通过量刑

协商的方式加以限制。具体内容包括：1) 允许被告人以放弃上诉权换取更宽的量刑建议或刑罚，并规定

在此情形下检察机关不得提出抗诉。应注意的是，放弃上诉权不能成为认定认罪认罚的必要条件，这是

为了防止司法机关以此迫使被告人放弃上诉权，造成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侵害。允许被告人以放弃上诉权

换取更宽的量刑建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意义：一是依法放弃上诉权的情形下实行一审终审提高了诉讼效

率；二是在事实认定准确、程序合法、量刑建议适当的情形下放弃上诉权对被告人并无不利影响，以此

换取的量刑建议幅度更有利于被告人；三是被告人依法以放弃上诉权换取更大幅度的量刑建议有利于提

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在此情形下不允许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理由主要有

以下两方面：一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合理信赖。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检察机关不会提起

抗诉，被告人没有被抗诉并面临二审的风险，该案件实行一审终审。二是为了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适用率，减少诉累，如该案确有错误则应该通过再审程序进行纠正。2)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增加被告

人上诉的法定理由，并进行列举性规定，[19]具体内容可以在参照审判监督程序的基础上结合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特点进行规定。如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不真实、认罪认罚具结书未按照法定程序签订等。

三，在以上建议成立的情况下加大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幅度。上述建议均构成对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制，

而在现行规定下则没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增加被告人权利负担的同时应该给予被告人更大的

量刑幅度，否则该限制只会不利于被告人权利保护和降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 

5. 结语 

在完善一国之制度时，要基于其制度与法律的具体实践，同时兼顾考量具体国情，以其政治、文化、

地域差异与人民诉求为导向，对制度进行合理修葺。我国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仅被告人一

方提出上诉，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但检察院抗诉和自诉人上诉的不受此限。抗诉求轻如果不受到“上

诉不加刑”原则限制，则从有益于被告变成了进一步损害被告之权益情形，必然会使得被告人一方减弱

对检察机关的信心，对于未来抗诉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造成阻碍。因此扩大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有

一定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明确控诉方为被告人利益提出抗诉、上诉案件也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义，也是充分保障人权的具体表现。我国检察机关不

仅是追究犯罪的公诉机关，同时也是法律监督机关；对审判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权力与义务集

一体。因此，当对于审判机关作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错误裁判时，检察机关应该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出

抗诉，以促进和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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